
 

 31 

上 海 市 地 方 标 准 化 指 导 性 技 术 文 件 

DB31 SW/Z 005—2023 

 

 

上海市圩区治理导则（试行） 

 
 

Guidelines for polder regulation in Shanghai 

(on trial) 

 

 

 

 

 

 

 

 

2023 - 05 发布 2023- 05 实施 

上海市水务局  发 布 



DB31 SW/Z 005—2023 

 I 

前    言 

为贯彻实施《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和《上海市防洪除涝规划

（2020~2035）》，提高上海市防灾减灾能力，建设韧性城市，规范上海市圩区治理规划、

设计、施工组织及运行管理等工作，统一圩区治理标准，特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为上海市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共分8章3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

2.术语；3.基本规定；4.资料收集；5.圩区规划；6.工程设计；7.施工组织；8.运行管理；附

录A；附录B；附录C等。 

本导则为全文推荐。 

批准部门：上海市水务局 

主持单位：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河湖管理事务中心） 

主编单位：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河湖管理事务中心） 

上海宏波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胡险峰   陈  峰   杜晓舜   李  瑜   王  莉   曾祥华   黄志金    

胡昕晔   陆  娴   黄彰奕   陈  鑫   付  晓   王  波   江志涛    

刘云清   庄  茜   顾  鹏   刘  雷   王  芳   张佳蕊   王建芹    

聂世勇   钱敏浩   翁晏呈   刘  俊 

本导则由上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负责管理。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上

海市水利管理事务中心（地址：上海市南苏州路333号23楼，邮编：200002，电子邮箱：

slcns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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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圩区治理导则（试行） 

1 总则 

1.0.1 为规范及指导上海市圩区全生命周期治理工作，统一圩区治理标准，特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划内开敞片一级圩区与水利控制片内二级圩区新、改、扩

建等治理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组织及运行管理等工作。 

1.0.3 圩区治理应遵循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统筹协调、因地制宜、绿色节能、综

合治理的原则。 

1.0.4 上海市圩区治理，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现行有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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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圩区 polder 

水利片内地势低洼的易涝地区，通过圈圩筑堤、设置水闸和泵站排除涝水而形成的封闭

控制排涝保护区域。 

2.0.2 一级圩区 frontline polder 

位于水利开敞片，圩堤直接防御流域或区域洪水的圩区。 

2.0.3 二级圩区 subsidiary polder 

位于水利控制片内，圩堤直接防御控制片涝水的圩区。 

2.0.4 河道蓝线 planning control lines of river 

江、河、湖、库等地表水防汛减灾、水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地域规划控制线，一般包括：

一条规划中心线，两条规划河口线及两条规划陆域控制线，共五条线。 

2.0.5 圩区河湖水面率 water surface ratio of polder 

圩区内河道（湖泊）岸线包围的水面积占圩区总面积的百分比。 

2.0.6 圩区下垫面 polder underlying surface 

圩区控制范围内具有不同产流、汇流特性的地貌单元，包括水面、透水地面及不透水地

面等。 

2.0.7 排涝设计高水位 design high water stage of waterlogging drainage  

治涝标准条件下涝区不产生涝灾的排涝河道、湖泊代表点控制最高水位。 

2.0.8 排涝设计低水位 design low water stage of waterlogging drainage  

排水（涝）过程中，涝区内排涝河道、湖泊代表点控制最低水位。 

2.0.9 排涝设计预降水位 design initial water stage of waterlogging drainage 

排水（涝）初期，涝区内排涝河、湖水位预降至低于常水位且不低于排涝设计低水位的

某一水位。 

2.0.10 设计排涝流量 design discharge of waterlogging drainage 

相应于治涝标准的排水流量。 

2.0.11 口门建筑物 estuary hydraulic structure 

位于水利控制片或圩区边界上具有调节水位或动力抽水等功能的水工建筑物的统称，包

括水闸、排涝泵站、泵闸等。 

2.0.12 一线口门建筑物 frontline estuary hydraul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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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圩区边界及水利控制片边界的口门建筑物，其外河为流域或区域河道。 

2.0.13 水闸 sluice 

建在河道或渠道上利用闸门控制流量和调节水位的低水头水工建筑物。 

2.0.14 排涝泵站 pumping station 

建于河道或渠道上利用水泵将涝水从内河排入外河的水工建筑物。 

2.0.15 泵闸 sluice with pump 

泵站与水闸一体或分体相邻布置的水工建筑物。 

2.0.16 圩堤 polder dike  

修筑于圩区边界，用于防御圩外高水位的封闭堤防。 

2.0.17 一线堤防 frontline embankment 

建于一级圩区边界及水利控制片边界直接防御流域或区域洪水的堤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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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圩区治理是系统工程，应统一规划和设计，有序实施，兼顾近期与远期、局部与整体

的关系。 

3.0.2 圩区治理应以流域、区域综合规划及防洪除涝规划为依据，与城市国土空间规划、控

制性详细规划、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农业布局规划及生态空间规划等充分衔接。 

3.0.3 圩区治理应综合考虑圩区与水利片之间的层次关系，充分发挥圩堤挡洪、河湖调蓄、

泵闸排涝、洼地纳涝等“挡、蓄、排、纳”综合功能，实现工程效益最大化。 

3.0.4 圩区规划布局不得擅自调整。如确需进行增圩、扩圩、并圩、撤圩调整的，应进行相

关论证，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3.0.5 圩区河道水系布置宜考虑水系的整体性、协调性、安全性和功能性，保障水系连、通、

畅、活。 

3.0.6 圩区口门建筑物布置宜根据水系特点、周边环境等因素综合确定，统筹兼顾各方利益，

避免水事纠纷。 

3.0.7 圩区治理宜积极采用智能化手段，建立综合管理平台。 

3.0.8 圩区治理在满足安全和功能要求的前提下，应兼顾水生态、水环境和水景观等方面的

要求。 

3.0.9 圩区治理在充分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宜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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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 

4.1 气象与水文 

4.1.1 圩区治理工程应收集气温、降水、风况、水位、潮汐等相关气象、水文资料。 

4.1.2 水位资料应收集圩区内部河道及承泄涝水的外部河道的特征水位。 

4.1.3 圩区治理工程应收集圩区所在区域历史水旱灾害情况。 

4.1.4 圩区治理工程宜收集所在水利片的水系布局、除涝模式、水资源调度方式等资料。 

4.1.5 圩区治理工程宜收集所在区域近三年内河道水质资料。 

4.2 地形测量与地质勘察 

4.2.1 地形测量内容应根据建设任务进行确定，可包括圩堤平面及高程测量、口门建筑物平

面及外部轮廓测量、河湖岸线地形测量等。平面地形图可利用测绘系统现有地形图，必要时

可进行地形修测。 

4.2.2 圩内河道及圩堤建设时，河道测量断面宜按 50m～100m 间距布置，河道断面变化较

大处，应加密测量断面。口门建筑物建设时，测量断面宜按 25m～50m 间距布置，内外河

海漫及闸室应至少布置一个测量断面。施工前应进行断面复测。 

4.2.3 圩区治理工程中堤防、护岸、口门建筑物及管理房新建或移位翻建时，均应进行地质

勘察；原位翻建时可借用原有地勘资料，当原有资料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进行补充勘察。 

4.2.4 涉及基坑工程的圩区治理项目，应进行基坑地质勘察。 

4.2.5 对于施工阶段揭露的与详勘成果不符合的地质问题，应进行对比分析；必要时可开展

施工勘察。 

4.2.6 圩区治理工程地形测量其他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及

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1:500 1:1000 1:2000 数字地形测量规范》（DG/TJ 08-86）标准执

行，地质勘察其他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及

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GJ 08-37）标准执行。基坑地质勘察其

他要求应按现行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基坑工程技术标准》（DG/TJ 08-61）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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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社会经济情况与相关规划 

4.3.1 圩区治理工程应收集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包括行政区域面积、人口情况以及国

民生产总值情况等。 

4.3.2 圩区治理工程应收集所在区域土地开发利用状况，包括建设用地、农用地及未利用地

等。 

4.3.3 圩区治理工程应收集所在区域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控制性

详细规划、水务专业规划、蓝线专项规划、竖向专项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等资料。 

4.4 其他相关资料 

4.4.1 圩区治理工程应收集现状（规划）圩区面积、圩堤高程及平面布置、水系沟通情况、

圩区河湖水面率、下垫面组成情况、水闸闸孔数量与宽度、泵站装机规模、圩区建（构）筑

物建设时间及使用年限等信息，调查历年达标改造或维修加固工程建设资料。 

4.4.2 圩区治理工程宜收集工程范围内市政交通、港口航道、农林渔业、园林绿化、文物古

迹以及各类管线等已有设施资料；必要时，对地下管线、障碍物等进行物探。 

4.4.3 对于既有圩区的更新改造项目，应收集圩区内日常管理及防洪除涝、水资源调度等相

关资料。 

4.4.4 对于加固或拆除重建的建筑物，宜进行安全评估或收集其安全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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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圩区规划 

5.1 一般规定 

5.1.1 圩区规划应根据区域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涝灾成因、水系特点、排水模式、行政

区划等综合确定，统筹规划，“挡、蓄、排、纳”综合治理。 

5.1.2 圩区规划应兼顾所在水利片除涝格局，圩堤与口门建筑物布置相衔接，形成完整封闭

的防洪除涝体系。 

5.1.3 圩区规划应充分考虑生态与环境保护。湖泊、水塘、湿地等水域应尽可能保留，有条

件的农业圩区中鱼塘、坑塘、茭白地等宜改造利用，充分发挥其蓄纳涝水作用。 

5.2 圩区布局 

5.2.1 圩区布局应以流域或区域主要行洪排涝河道或者具有水系分割功能的道路为边界，区

域内地面高程总体相近且汇流面积适中，应充分利用现有圩堤、水闸及泵站等水利设施。 

5.2.2 圩区布局不宜设置圩中圩。 

5.2.3 增圩、扩圩、并圩、撤圩调整时，应分析其对所在水利片区的防洪除涝影响，如有不

利影响应采取补偿措施。 

5.2.4 圩区河湖水系布局及规模应根据水利规划和蓝线专项规划确定，不应擅自调整。如确

需调整的，应进行相关论证，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5.2.5 圩堤宜布置在占压耕地、拆迁房屋少的地带，并宜避开文物遗址，同时应有利于防汛

抢险和工程管理。 

5.2.6 圩区设计排涝流量配置时，宜与所在流域、区域、水利控制片排水方向一致，排入河

道宜选择该区域主要行洪或排涝通道。位于水利控制片边界的口门应优先设置排涝动力，将

圩区内涝水直接排出水利控制片。 

5.3 水位及调蓄库容 

5.3.1 圩区排涝设计高水位应符合防洪除涝规划要求，并考虑圩区地面高程、下垫面组成、

河网密度、雨水排水标准、排水最不利点至河道的距离等因素综合确定。一般情况下，不宜

高于圩区平均地面高程以下 0.3m，特殊情况下可进行水文推算，确定排涝设计高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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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圩区排涝设计预降水位应符合地区防洪除涝规划要求，并考虑河道调蓄能力、河道边

坡稳定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不宜低于 1.5m，也不宜高于 2.0m，特殊情况下可进行水文推

算，确定排涝设计预降水位。 

5.3.3 圩区调蓄库容按式 5.3.3-1 和式 5.3.3-2 计算。 

hlalhnV iiiii  2
                       （5.3.3-1） 

iV V                                     （5.3.3-2） 

式中： iV —单条河道调蓄库容（m
3）， V —圩区调蓄库容（m

3）， in —河道边坡

系数， h —排涝设计高水位与预降水位差值（m）， il —河道长度（m）， ia —排涝设计

高水位时河面平均宽度（m）。 

5.4 下垫面及产流扣损 

5.4.1 城市区域下垫面属性可根据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农村区域下垫

面属性可根据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农业布局规划等确定。混合区域下垫面可分别根据城

市区域及农村区域土地利用规划综合确定。 

5.4.2 圩区下垫面分为 3 类：水面、透水地面及不透水地面。下垫面分类和产流扣损标准可

按表 5.4.2 的规定取值。 

表 5.4.2 下垫面分类和产流扣损标准表 

下垫面分类 
初损 

（mm/次） 

稳渗 

（mm/d） 

蒸发、拦截及其

他耗损（mm/d） 

河湖水面 0 0 4 

透水地面 

鱼塘 250 4 4 

小微水体 250 4 4 

水田 60 4 6 

旱地 20 4 6 

绿地 20 4 6 

不透水地面 0 0 6 

5.5 除涝计算 

5.5.1 圩区治涝标准采用“主城区、新城等重要地区 30 年一遇、其它地区 20 年一遇最大 24h

面暴雨量，24h 排除，不受涝”，设计暴雨重现期可按照附录 A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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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圩区除涝计算设计暴雨雨量应采用所属水利片最大 24 小时面雨量，可按照附录 B 选

用。设计暴雨雨型宜采用附录 C 中“639”典型设计暴雨雨型一的时程分配，若采用其他雨型，

应进行充分论证。 

5.5.3 圩区设计排涝流量应根据除涝能力、预降能力等两方面分析结果综合确定。 

5.5.4 圩区除涝能力分析宜采用河网水动力模型法计算；设计排涝流量配置时，应采用河网

水动力模型法计算。 

5.5.5 圩区预降能力分析时，预降时间按照式 5.5.5 计算，若大于 24h，宜对圩区排涝流量、

控制水位等参数进行优化。 

2( - ( -

3600

i i i in H H l b H H l
t

q

   


 常 降 常 降） ）

               
（5.5.5） 

式中： in —河道边坡系数；H常
—常水位（m）；H降

—排涝设计预降水位（m）； il —

河道长度（m）； ib —常水位时河面平均宽度（m）；t—预降时间（h）；q—设计排涝流量

（m
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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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圩区工程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地形、地质等自然条件，并与已有建筑物布局相结合，兼

顾施工、运行管理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选后，提出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 

6.1.2 圩区工程设计时，宜对圩区规划设计排涝流量进行复核。 

6.1.3 圩区口门建筑物宜布置在靠近河口、河势顺直、占地拆迁少、施工方便的河段，翻建

时宜充分利用原有选址。口门建筑物所在河道与重要航道相连时，应开展航运对工程运行安

全性影响分析。 

6.1.4 泵闸平面布局宜采用“泵、闸”结合或“泵、闸、泵”相结合的布置方式。 

6.1.5 同圩区口门建筑物的闸门形式、水泵流量等宜统一，便于设备维护、更换及管理。 

6.1.6 一级圩区水闸及二级圩区一线水闸规模应根据河道规划宽度并经除涝能力计算确定；

河道规划宽度为 12m～20m 时，水闸宽度不宜小于 4m；河道规划宽度大于 20m 时，水闸宽

度不宜小于 6m。二级圩区其余水闸规模不宜小于 4m。特殊情况时，可论证确定。 

6.1.7 泵站排涝流量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河网水系连通情况、河道规模等因素，与其所在河道

的过流能力相匹配。 

6.1.8 圩区建设时宜设置口门建筑物管理用房。 

6.1.9 圩区治理工程应同步推进，包括圩堤、口门建筑物及圩内河道等建设内容。 

6.1.10 圩区宜设置统一的调度中心。 

6.2 建筑物等级及设计标准 

6.2.1 圩区工程等别一般为Ⅳ等工程，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4 级，次要建筑物为 4 级，临时建

筑物为 5 级。一级圩区、二级圩区一线口门建筑物和一线堤防，工程等别和主要建筑物级别

应按照流域或区域防洪标准确定。 

6.2.2 一级圩区及二级圩区一线堤防堤顶高程不应低于设计洪水位与风浪爬高、安全超高之

和。二级圩区其余圩堤堤顶高程不应低于控制片排涝设计高水位与安全超高之和。 

6.2.3 一级圩区及二级圩区一线口门建筑物和一线堤防设计水位应根据流域或区域防洪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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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余二级圩区口门建筑物及圩堤设计水位应根据水利控制片最高除涝水位确定。 

6.2.4 圩区建（构）筑物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g。 

6.3 圩堤设计 

6.3.1 圩堤结构型式可选用土堤、防洪墙等。圩堤水位变动区应做好水土流失防护，坡顶可

设置渗透缓冲带。 

6.3.2 圩堤堤顶宽度应根据堤型、堤高、施工、交通等因素确定，一般不宜小于 3m，特殊

情况下经论证确定，但不得危及防汛安全。 

6.3.3 圩堤堤坡应根据堤防级别、堤身结构、堤基土质、筑堤材料、风浪情况、护坡形式、

堤身高度、施工及运用条件，经抗滑、抗渗等稳定计算后综合确定。其中土堤的堤坡不宜陡

于 1:2.0。 

6.3.4 堤顶道路可结合防汛通道设置，路面结构可采用沥青、混凝土等材料。 

6.3.5 圩堤堤顶预留沉降量应根据堤基土质、筑堤材料及填筑密度等因素分析确定，宜取堤

高的 3%～5%。 

6.3.6 圩堤设计其他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的相关规定

执行。 

6.4 水闸设计 

6.4.1 水闸闸室结构宜选用开敞式，无水上交通要求时可选用胸墙式，不宜选用涵洞式。 

6.4.2 水闸闸孔的数量宜根据总闸宽确定，总闸宽不大于 8m 时，水闸宜为单孔；总闸宽大

于 8m 时，水闸宜设置多孔。 

6.4.3 开敞式水闸闸门顶部宜在历史高水位或设计高水位以上留有不少于 0.3m 的加高。 

6.4.4 水闸结构稳定计算应根据不同运行工况和水位组合分别进行计算，工况包括：完建期、

设计工况、校核工况、检修工况及地震工况。各工况水位组合可按表 6.4.4 采用，必要时还

应考虑其他可能的不利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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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4 水闸结构稳定计算水位组合表 

工况 
水位组合 

备注 
外河 内河 

基

本

组

合 

完建期 / /  

设计工况 

正向挡水 
设计高水（潮）位 常水位 

取不利工况计算 
常水位（多年平均高潮位） 设计预降水位 

反向挡水 设计预降水位（多年平均低潮位） 常水位  

特

殊

组

合 

校核工况 

正向挡水 
历史最高水（潮）位 常水位 

取不利工况计算 
设计高水（潮）位 设计预降水位 

反向挡水 
设计低水位（多年平均低潮位） 设计高水位 根据实际情况选

用 历史最低水（潮）位 常水位 

检修工况 常水位（多年平均高/低潮位） 常水位 取不利工况计算 

地震工况 常水位（多年平均高/低潮位） 常水位 7 度设防 

注：括号内水位适用于一线口门建筑物。 

6.4.5 闸室稳定和地基应力计算时荷载组合可按表 6.4.5 采用。必要时还应考虑其他可能的不

利组合。 

表 6.4.5 水闸荷载组合表 

荷载

组合 
工况 

荷载 

自重 水重 
静水

压力 

扬压

力 

土压

力 

淤沙

压力 

风压

力 

浪压

力 

地震

荷载 
其他 

基本

组合 

完建期 √ — — — √ — — — — √ 

设计工况 √ √ √ √ √ √ √ √ — √ 

特殊

组合 

校核工况 √ √ √ √ √ √ √ √ — — 

检修工况 √  √ √ √ √ √ √ — √ 

地震工况 √ √ √ √ √ √ √ √ √ — 

6.4.6 水闸消能防冲设计时，应根据不同水位组合进行计算，水位组合可按表 6.4.6 的规定采

用，必要时还应考虑其他可能的不利组合。 

表 6.4.6 水闸消防冲计算水位组合表 

工况 
水位组合 

闸门开度 备注 
外河 内河 

排水 

内外河水位差不超过 30cm 闸门全开 取不利工况计算 

常水位（多年平均低潮位） 设计高水位 控制闸门开度 两者取不利工况

计算 设计预降水位（设计低潮位） 常水位 控制闸门开度 

引水 

内外河水位差不超过 30cm 闸门全开 取不利工况计算 

常水位（多年平均高潮位） 设计预降水位 控制闸门开度  

注：括号内水位适用于一线口门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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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 水闸设计其他要求应按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水闸设计规范》（SL 265）的相关规定执

行。 

6.5 泵站设计 

6.5.1 泵站宜采用正向进水、正向出水的布置方式。 

6.5.2 泵站的最高、最低运行水位应满足圩区控制排涝设计高水位和设计预降水位要求，并

按最不利工况取值。泵站特征水位可按表 6.5.2 的规定采用。 

表 6.5.2 泵站特征水位表 

水位 

位置 

进水池 出水池 

最高运行水位 设计高水位 设计高水（潮）位 

设计运行水位 常水位 控制片警戒水位（5～10 年一遇水位） 

最低运行水位 设计预降水位 设计预降水位（多年平均低潮位） 

注：括号内水位适用于一线口门建筑物。 

6.5.3 泵站扬程包括净扬程和水力损失两部分。净扬程应根据进水池与出水池的运行水位进

行确定，水力损失包括沿程和局部水力损失。 

6.5.4 泵站设计其他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泵站设计规范》（GB 50265）的相关规定执行。 

6.6 建筑物及附属设施设计 

6.6.1 圩区口门建筑物管理房内宜设置必要的生活设施。 

6.6.2 圩区口门建筑物上部建筑风格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单个圩区的口门建筑物风格宜统

一。 

6.6.3 圩区口门建筑物管理区边界宜安装绿篱或栅栏，区域内可根据需要合理布置绿化植物，

优先考虑常绿灌木、麦冬等低成本、易成活的本地植物，并定期做好养护工作。 

6.7 圩内河道整治 

6.7.1 圩内河道应按河道规划蓝线进行整治，同时可利用实地开河、拆坝建桥（涵）等措施

保证水系畅通。 

6.7.2 当河道未按规划实施，且河道过流能力不能满足水闸、泵站的最大排水流量时，应考

虑采取河道疏浚及必要防护措施以满足排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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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圩内河道整治在满足除涝安全的基础上，宜采用生态护岸。 

6.7.4 圩内河道应进行疏浚，保证河道的调蓄库容，并对底泥进行检测与分类处置。 

6.8 机电及金属结构设计 

6.8.1 水泵选型应满足设计扬程要求。设计扬程时，水泵应达到设计流量，并在高效区运行，

具有良好的抗气蚀性能；最大扬程或最小扬程时，水泵应能安全稳定运行，不得产生气蚀和

电动机过载。 

6.8.2 考虑河道过流能力、工程造价、运行调度等因素，单泵设计流量不宜大于 2m
3
/s；口

门总排涝流量大于 2m
3
/s，宜采用多泵布置。 

6.8.3 水泵宜选用常规立式轴流泵。景观要求高时，经充分论证，可选用潜水轴流泵、贯流

泵等泵型。不宜选用圬工泵。 

6.8.4 水泵拍门应选用开启角度大、水头损失小、止水效果好、关闭撞击力小的新型轻质材

料拍门，或采取其他技术措施增大开启角度，减小撞击力。 

6.8.5 圩区泵站及主要功能为防洪的水闸，工程用电负荷等级应为二级。 

6.8.6 泵站电气设计应明确电源接入方式，并满足下列要求： 

1 供电方案应符合当地供电部门的规定。 

2 泵站装机容量较小，有条件接入 0.4kV 电源时，可直接采用 0.4kV 电源供电；当附

近无接入条件或泵站总用电量已超过当地供电部门规定时，应考虑接入 10kV 电源。 

3 采用二级负荷供电的泵站及水闸，宜由两回线路供电。当外接电源只有一回时，可采

用柴油发电机组作为备用电源。当用电负荷较小且现场场地受限时，柴油发电机组可采用移

动式，但电气系统设计时应预留备用电源接口，且方便接入。 

6.8.7 电气设计包括负荷计算、电动机启动方式、电气主接线、电气设备布置、主要电气设

备选型和电气设备材料清单，以及照明系统、防雷及接地系统、继电保护和计量、主要电气

设备控制系统等方面设计内容。 

6.8.8 当用电设备为感性负荷且自然功率因数达不到要求时，应设置并联电容器补偿无功功

率，计量侧功率因数不应小于 0.9。 

6.8.9 就近接入 0.4kV 电源的泵站，场地条件允许时宜将配电设备布置在泵房内；接入 10kV

电源的泵站，当采用户内变电所时管理区应设置变配电间。 

6.8.10 管理房、启闭机房、泵房、配电房应按要求设置工作照明、事故照明及安全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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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1 水闸启闭方式宜选用卷扬式。 

6.8.12 圩区闸门宜采用平面直升门。 

6.8.13 泵站进水池前应设置拦污栅。 

6.8.14 机电和金属结构设计其他要求应按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水闸设计规范》（SL 265）及

现行国家标准《泵站设计规范》（GB 50265）的相关规定执行。 

6.9 智能化设计 

6.9.1 圩区应设置监测系统、自动化系统，宜设置信息化系统和智能化系统。重要圩区宜建

立智慧圩区系统。 

6.9.2 圩区口门建筑物应设置控制、运行及管理所需监测设备，包括内外河水位监测设备、

水泵及启闭机工情采集设备、闸门开度仪等，宜设置流量采集设备。圩内河道关键节点应设

置水位监测设备，宜设置水质监测设备。圩区内宜设置雨量采集设备。 

6.9.3 自动化系统应能监视和控制泵站和水闸全部流程及设备运行，并应具有信息收集、处

理、控制、管理和安全保护功能。 

6.9.4 圩区口门建筑物应采用“少人（无人）值守，远程监控”的控制模式，建立自动化系

统，设置区域调度中心进行远程运行监视、控制和管理。 

6.9.5 信息化系统应设置固定电话系统、网络通信系统，宜设置无线对讲系统、广播系统和

运行管理信息平台等；运行管理信息平台应具有移动终端访问功能。 

6.9.6 智能化系统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宜设置门禁系统、智能化集成平台，

智能化集成平台应具有信息采集、数据通信、综合分析处理和可视化展现等功能。 

6.9.7 智慧圩区系统应能实现圩区大数据管理、互联网应用、移动终端应用、地理信息查询、

决策咨询、设备监控、应急预警和信息发布等功能。 

6.9.8 信息化系统和智慧圩区系统应采取工业控制网络信息安全防护措施，确保数据通信网

络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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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组织 

7.0.1 圩区治理项目施工前应编制施工方案，明确施工导流及度汛措施。 

7.0.2 口门建筑物施工过程中，内外河侧均应设置拦河围堰。 

7.0.3 拆除工程施工，应明确废弃建筑材料的处置方式及处置地点。 

7.0.4 泵、闸等构筑物基坑开挖宜采取必要的支护措施，施工期应对基坑进行安全监测。 

7.0.5 开挖与回填土方应尽量平衡，外运土方应运至指定弃土（泥）场地。 

7.0.6 圩区河道疏浚作业宜采用水力冲挖或机械开挖的作业方式。 

7.0.7 圩区治理工程宜安排在非汛期施工。 

7.0.8 不宜将口门建筑物作为河道整治工程施工期挡水围堰使用。 

7.0.9 圩区治理工程各构（建）筑物施工其他要求应按现行国家行业标准《水闸施工规范》

（SL 27）、《堤防工程施工规范》（SL 260）、《疏浚及吹填工程技术规范》（SL 17）及

现行国家标准《水利泵站施工及验收规范》（GBT 51033）的相关规定执行。 



DB31 SW/Z 005—2023 

 

 

17 

 

8 运行管理 

8.0.1 圩区运行宜按照“一圩一方案、一闸一方案”的原则，制定防洪除涝及活水畅流调度

运行方案。调度运行方案应严格执行，不得擅自变更。 

8.0.2 圩区水闸及泵站应服从水利片统一调度，必要时采取“适当控制圩区排水”、“圩区河湖

超蓄”和“加强雨前预降”等优化调度方式，充分发挥圩区蓄滞涝水的作用，以保证圩区及所

在水利片防洪除涝安全。 

8.0.3 圩区管理应根据其所保护目标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类，紧急状态下可选取部分地势较低

洼、受淹损失少的农业圩区，采取必要措施后打开圩区水闸反向纳涝。 

8.0.4 非排涝期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圩区水闸宜保持开启状态，沟通内、外水系，提

高水体交换能力。 

8.0.5 圩区宜设置移动式备用排水设施。 

8.0.6 圩区应制定防汛抢险应急预案，并应根据气象、水利部门的暴雨、洪水等预报，进行

灾害预警，及时启动预案。 

8.0.7 圩区应制定暴雨与洪水预警预报机制、超设计标准暴雨和超设计标准洪水应急措施、

防洪工程设施安全保障及行洪通道保护等措施。 

8.0.8 口门建筑物应按相关规定开展安全评估工作。 

8.0.9 应对圩区运行管理人员定期进行专业培训。 

8.0.10 圩区设施维修养护应参照局规范性指导文件《上海市水利泵站维修养护技术规程》

（SSH/Z 10012）和《上海市水闸维修养护技术规程》（SSH/Z 10013）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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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设计暴雨重现期 

A.0.1 主城区等重要地区所属的水利片设计暴雨重现期不宜小于 30 年一遇，城镇化程

度较高的水利片设计暴雨重现期不宜小于 20 年一遇，城镇化程度较低的水利片设计暴雨重

现期 20 年一遇，见表 A.0.1。 

表 A.0.1 14 个水利片的设计暴雨重现期 

水利片 设计暴雨重现期（年） 

蕰南片、淀北片、淀南片 ≥30（主城区等重要地区） 

浦东片、嘉宝北片、青松片、浦南东片、长兴岛 ≥20（新城、新市镇） 

浦南西片、太南片、太北片、商榻片、崇明岛、横

沙岛 
20（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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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上海市最大 24h 面暴雨量 

B.0.1 圩区除涝计算设计暴雨雨量按照表 B.0.1 选用。 

表 B.0.1 上海市各水利片不同重现期的最大 24h 面暴雨量(mm) 

序

号 
水利片 

重现期 

100 年 50 年 30 年 20 年 10 年 5 年 

1 

浦东片（北） 281.8 248.8 223.2 204.8 171 136.6 

浦东片（南） 279.1 245.7 222.5 201.1 167.1 132.1 

2 嘉宝北片 282.7 248.5 222.5 203.1 168.5 133.2 

3 蕰南片 286.7 253.1 224.5 207.1 171.9 136.1 

4 淀北片 282.6 249.3 223.2 204.8 170.7 135.9 

5 淀南片 273.6 241.6 218.3 198.9 166.1 132.6 

6 青松片 267.9 235.7 213.1 192.9 160.1 126.8 

7 浦南东片 271.4 237.7 218.1 192.9 158.8 124.5 

8 浦南西片 268.5 235.1 213.5 190.5 157.1 123.1 

9 太北片 252.5 221.6 200.3 180.6 149.3 117.6 

10 太南片 252.5 221.6 200.3 180.6 149.3 117.6 

11 商榻片 252.5 221.6 200.3 180.6 149.3 117.6 

12 崇明岛片 270.9 239.2 217.1 196.9 164.4 131.3 

13 长兴岛片 273.6 241.6 219.3 198.9 166.1 132.6 

14 横沙岛片 273.6 241.6 219.3 198.9 166.1 132.6 

上海市平均 275 240 220 200 165 130 

注：上海市最大 24h 面暴雨量计算，采用本市 47 个雨量站 1959～2013 年的年最大 24h 暴雨量系列数据，

通过一致性、可靠性、代表性审查；以水利片为单元采用泰森多边形法计算面暴雨量，经暴雨特大值的重

现期考证估算和特大值合理移置处理，采用 P-Ⅲ型频率分布曲线进行暴雨频率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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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上海市典型设计暴雨雨型及相应同步潮型 

C.0.1 设计暴雨雨型宜采用“639”典型设计暴雨雨型一的时程分配，若采用表 C.0.1 中

其他雨型，应进行充分论证。 

表 C.0.1 “639”“麦莎”“菲特”典型设计暴雨时程分配及相应同步代表站潮位过程 

时序 

“639”暴雨 

（1963/9/12 8:00-9/13 

8:00） 

“麦莎”暴雨 

（2005/9/12 8:00-9/13 

8:00） 

“菲特”暴雨 

（2013/10/7 12:00-10/8 

12:00） 

设计雨型

一/二（%） 

吴淞站潮

位（m） 

设计雨型

（%） 

吴淞站潮

位（m） 

设计雨型

（%） 

吴淞站潮

位（m） 

第 1 小时 0.30/1.00 2.58  1 2.11  0.5 4.06  

第 2 小时 0.40/2.00 2.40  0.8 2.00  0.6 4.65  

第 3 小时 0.30/2.50 2.23  2.3 2.52  0.3 4.74  

第 4 小时 1.10/1.50 2.18  2.3 3.33  0.5 4.23  

第 5 小时 3.70/2.00 2.13  2.5 3.89  0.7 3.54  

第 6 小时 3.40/3.30 2.08  3.8 4.15  2 2.92  

第 7 小时 5.80/3.10 2.08  4.2 4.06  3 2.33  

第 8 小时 4.40/4.60 2.38  4.5 3.76  5.9 1.91  

第 9 小时 3.90/3.50 2.73  4.8 3.29  5.8 1.59  

第 10 小时 3.90/3.90 3.25  4.1 2.89  7.1 1.26  

第 11 小时 5.50/4.70 3.63  3.9 2.53  5 1.12  

第 12 小时 7.60/6.60 3.80  4.2 2.19  2 2.31  

第 13 小时 18.50/24.70 3.78  5.3 1.99  2 3.74  

第 14 小时 8.60/8.20 3.73  5.4 1.86  2.8 4.35  

第 15 小时 5.80/3.60 3.53  6.5 2.42  4.3 4.51  

第 16 小时 4.70/2.50 3.38  8.2 3.83  4 4.15  

第 17 小时 4.60/3.00 3.08  24.7 4.67  5.4 3.44  

第 18 小时 3.80/3.10 2.63  3.8 5.05  6.5 2.82  

第 19 小时 3.80/4.10 2.33  3 4.98  8.2 2.31  

第 20 小时 2.80/3.50 2.18  2.3 4.49  24.7 1.87  

第 21 小时 2.30/3.00 2.09  1.5 3.94  3.8 1.60  

第 22 小时 2.40/2.50 2.18  0.9 3.49  3 1.32  

第 23 小时 1.50/2.00 2.48  0 2.93  1.3 1.21  

第 24 小时 0.90/1.10 2.76  0 2.43  0.6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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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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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2 《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 

3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4 《防洪标准》GB 50201 

5 《泵站设计规范》GB 50265 

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 

7 《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487 

8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 

9 《水利泵站施工及验收规范》GB/T 51033 

10 《疏浚及吹填工程技术规范》SL 17 

11 《水闸施工规范》SL 27 

12 《堤防工程施工规范》SL 260 

13 《水闸设计规范》SL 265 

14 《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GJ 08-9 

15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GJ 08-37 

16 《1:500 1:1000 1:2000 数字地形测量规范》DG/TJ 08-86 

17 《基坑工程技术标准》DG/TJ 08-61 

18 《基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DG/TJ 08-2001 

19 《治涝标准》DB31/T 1121 

20 《上海市水利泵站维修养护技术规程》SSH/Z 10012 

21 《上海市水闸维修养护技术规程》SSH/Z 1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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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上海是典型的平原河网地区，地势低平，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实施水利分片综合治理

的区域除涝格局后，形成了青松大控制片、浦南西片等14个水利分片，其中浦南西片及商榻

片为开敞片，其余12个水利分片为控制片。同时，为解决水利片内局部地势低洼区域的除涝

问题，因地制宜设置圩区。目前上海现状圩区总计304个，根据圩区圩外河道防洪除涝功能、

所处水利片情况、排涝方式以及防汛标准等因素，圩区分为开敞片一级圩区与水利控制片内

二级圩区。 

一级圩区包括浦南西片的38个圩区以及商榻片的3个圩区；二级圩区包括青松大控制片

155个圩区、嘉宝北片21个圩区、浦南东片19个圩区以及其他水利控制片68个圩区。 

表 1 全市圩区统计表 

序号 圩区分类 所在水利片 圩区个数 

1 
一级圩区 

浦南西片 38 

2 商榻片 3 

3 

二级圩区 

嘉宝北片 21 

4 淀南片 4 

5 浦东片 9 

6 青松片 155 

7 浦南东片 19 

8 太南片 12 

9 太北片 11 

10 崇明岛片 27 

11 长兴岛片 3 

12 横沙岛片 2 

总计 304 

注：统计数据引用自《2022 年度上海市水利工程设施（泵闸）报告》。 

根据调查数据分析整理，全市圩区中有137个现状边界与规划边界一致，其余圩区边界

尚未按规划建设到位；现状圩区基本设施已建设完成，但面临着设施老化、建设标准较低等

问题，亟需治理；部分圩区因规划调整等原因，需要对其进行扩圩或并圩建设。因此本导则

不仅适用于新建圩区治理工程，还适用于改、扩建的圩区治理工程，并为规划、设计、施工

组织及运行管理全生命周期的治理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DB31 SW/Z 005—2023 
 

 26 

3 基本规定 

3.0.1 圩区是由圩堤、口门建筑物与圩内河道等要素构成的抵御外水、排除内部涝水的封

闭区域。构成圩区的各个要素须协同作用，才能发挥最大效益，因此圩区治理需统一规划

和设计。目前部分现状圩区与其规划规模和布局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受建设资金、水系格

局等因素的限制，圩区治理需逐步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圩区治理可采取临时过渡措施，

兼顾近期与远期的关系；单一口门建筑物的建设需考虑圩区整体格局及河道建设推进等因

素，兼顾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3.0.2 圩区布局、治涝标准、设计排涝流量、特征水位、河湖水面率等要素一般由区域防

洪除涝规划所确定。城市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农业

布局规划一般确定圩区河道布局、规划下垫面属性等内容，因此圩区治理要与上位规划充

分衔接。 

3.0.3 圩区是水利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青松片、太南片等圩区面积占比较大的水利

片，圩区治理时，需综合考虑圩内与片内圩外的关系。防洪除涝过程中，挡水、蓄水、排

水及反向纳涝等过程要服从水利片调度，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优化蓄水时间、排水强

度，确保工程效益最大化。 

3.0.4 圩区规划布局建立在流域、区域防洪除涝规划的基础之上，且经过专项计算确定，

由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因此，若对圩区规划布局进行调整，应对调整的缘由、调整依据

与调整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并通过主管部门的批准。 

3.0.5 圩区河道水系主要承担排涝、农业灌溉、水体自净、生态走廊、文化承载、旅游景

观、改善环境等综合性功能。水系的连、通、畅、活是其功能发挥的重要保障。 

3.0.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新的工业革命将深刻重塑人

类社会。”“智慧城市”建设离不开“智慧水利”，“智慧水利”最终目的之一是实现管理模式的

升级，圩区治理过程中宜积极采用智能化手段，加快综合管理平台的建设。 

3.0.8 圩区治理应兼顾水生态、水环境和水景观等方面的要求，如圩区治理应注重对现有

水环境的保护，保证水体自然流动交换的时间和频率，降低水体富营养化风险；河道护岸

采用生态型岸坡防护材料，为生物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护岸结构、岸

坡绿化、口门建筑物外观造型等与周边景观相协调。 

3.0.9 圩区高质量治理离不开技术的创新和工艺、材料的升级，治理过程中应充分吸收各

专业领域内已经得到充分利用和实践的技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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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收集 

4.1 气象与水文 

4.1.1 气象、水文资料是圩区规划、设计的基础。 

4.1.2 圩区内部河道及承泄涝水的外部河道的特征水位，是圩区建（构）筑物设计的重要

参数。特征水位可以用于计算圩堤堤顶高程、闸门顶高程、建筑物运行水位等。历史最高

水位可作为校核水位进行相关验算。 

圩内河道及控制片内特征水位主要有排涝设计预降水位、常水位、排涝设计高水位及

历史最高水位等；流域或区域河道特征水位主要有设计高潮位、校核高潮位、历史高潮位、

设计低潮位、多年平均高潮位、多年平均低潮位、地震工况高潮位、地震工况低潮位、最

高通航水位、最低通航水位等；商榻片区域河道特征水位主要有设计高水位、设计低水位、

多年平均常水位、最高通航水位、最低通航水位等。 

4.1.3 区域历史水旱灾害情况包括历年灾害发生的时间、影响范围、灾害成因及经济损失

等。规划设计人员可通过该资料分析圩区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措

施。 

4.1.4 圩区是水利片除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片的水系分布、除涝模式及水资源调

度模式直接影响圩区的运行管理，以及圩区排涝泵站选址、布置及主要排水方向确定。 

4.1.5 水质资料是河湖水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的重要表征。圩区所在区域近三年内

河道水质资料可用于指导圩区排涝泵站设置时兼顾活水畅流的功能需求，实现改善圩内河

道水质的要求。 

4.2 地形测量与地质勘察 

4.2.1 圩区治理新、改、扩建项目情况各不相同，地形测量要求应根据建设内容、建设要

求以及设计阶段进行确定。平面地形图可充分利用本市测绘单位的最新测绘成果，必要时

可进行地形修测。 

4.2.2 圩内河道、圩堤及口门建筑物新、改、扩建时，为详细了解所在河道断面情况，宜

进行河道断面图测量，横断面的间距根据各设计的阶段所需精度确定，并具备代表性。 

4.2.4 基坑开挖深度大于 3m 时，应按基坑工程要求进行勘察。基坑工程勘察应针对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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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分析，提供有关计算参数和建议：（1）边坡的局部稳定性、整体稳定性和坑底

抗隆起稳定性；（2）坑底和侧壁的渗透稳定性；（3）挡土结构和边坡可能发生的变形；

（4）降水效果和降水对环境的影响；（5）开挖和降水对邻近建筑物和地下设施的影响。 

4.3 社会经济情况与相关规划 

4.3.1 社会经济情况是圩区治理工程中确定建筑物等级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是圩区经济效益

分析和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基础资料。 

4.3.2 区域土地开发利用状况决定了圩区下垫面组成，是圩区除涝分析的重要条件。 

4.3.3 区域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水务专业规

划、蓝线专项规划、竖向专项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是圩区治理建设的重要依据，圩区治理

工程应符合上位规划的要求。 

4.4 其他相关资料 

4.4.1 为了满足圩区除涝计算以及水文模型搭建的要求，同时科学精准地进行圩区评估，

进而提出相应的圩区治理措施，应对圩区涉及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 

4.4.2 为工程建设涉及的开挖占地提供参考，同时避免对已有设施造成破坏。 

4.4.3 了解日常管理情况有助于在更新改造项目中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圩区更新改造避

免与圩区既有的防洪除涝、水资源调度模式发生冲突。 

4.4.4 安全评估报告是加固或改造建（构）筑物的重要参考及实施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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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圩区规划 

5.1 一般规定 

5.1.1 圩区规划具有全局性，应统筹多方面因素，实现科学、系统、综合治理的目标。 

5.1.2 圩区规划时其动力配置、排水方向等应与其所在水利片的防洪除涝规划相匹配；圩

区边界圩堤与口门建筑物应形成统一、完整的防御体系，不应出现缺口。 

5.1.3 湖泊、水塘及湿地不仅具有美化及净化生态环境的作用，更具有蓄滞涝水的作用，

在圩区规划时宜保留并加以利用，可与周边河道利用管涵等方式进行水系沟通，共同参与

圩区的调蓄过程。 

5.2 圩区布局 

5.2.1 圩区规划形成后，将会出现一个封闭的能抵御外水和排除涝水的系统，因此，在布

局时应选择流域或区域主要行洪排涝河道作为外围边界，便于涝水排出；当水系不完全连

通时，具有水系分割功能的道路可成为利用的圩区边界。此外，圩区布局时，不应将主要

行洪除涝河道纳入其中，以避免影响水利片的排水。考虑到上海市圩区建设自上世纪七十

年代就已开始，目前存在较多现状水利设施，应充分加以利用。 

5.2.2 圩中圩会打破水利控制片“二级排水”的模式，增加了区域排水的时间，降低排涝

效率。为避免出现圩中圩现象，可从排涝设计高水位设置、局部地势加高以及圩区边界调

整等方面考虑解决。 

5.2.3 圩区是水利片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对于上海西部的水利片而言，水利片大部分

面积处于圩区内。圩区布局的调整，势必会对流域或水利控制片的行洪排涝方式产生影响，

因此圩区布局调整时应进行充分论证。 

5.2.4 圩区河湖水面率及河网布局是经过水利规划论证后确定的，规划蓝线是统筹全市各

级河、湖用地规划控制线，具有管控性，一般情况下不得进行调整。 

5.2.5 圩堤布置时，在用地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征地拆迁，不破坏文物遗址，避免

不必要的经济赔偿。 

5.2.6 圩区的排水模式和所在区域相协调有助于缩短排涝路径，提升排涝效率。全市现状

二级圩区中有 58 个圩区位于水利控制片的边界，应充分利用控制片边界的水闸和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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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圩区内部涝水直接排出水利片，避免二次翻水。 

5.3 水位及调蓄库容 

5.3.1 设置圩区时优先考虑地势总体相近的区域，排涝设计高水位的确定应低于平均地面

高程，使圩区地面不受淹；考虑到局部地势的低洼，留有一定的安全裕度，不使内部低洼

区域受淹，排涝设计高水位不宜高于圩区平均地面高程以下 0.3m。 

5.3.2 圩区设计预降水位决定了河道的调蓄能力，预降水位的设计受河堤高程、河道边坡

稳定性及排涝泵工作水位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综合上海市多年的圩区治理经验，一般在

1.5m~2.0m 之间较为适宜。 

5.4 下垫面及产流扣损 

5.4.1 下垫面属性根据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确定，城市区域一般有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及控制

性详细规划，农村区域一般为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农业布局规划。 

5.4.2 下垫面根据产汇流条件的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水面、透水地面及不透水地面。

水面主要功能为调蓄；鱼塘或小微水体可以储蓄降雨，但不参与调蓄，其他透水地面有一

定的雨量初损以及持续的稳渗作用；不透水地面只有蒸发等损耗。产流扣损标准参考上海

地区经验参数确定。 

5.5 除涝计算 

5.5.1 本条规定的圩区治涝标准及设计暴雨重现期按照《上海市治涝标准》（DB31/T 

1121-2018）选用。 

5.5.2 按照《上海市治涝标准》（DB31/T 1121-2018）给定上海市各水利片不同重现期的

最大 24h 面暴雨量以供选用。 

上海市典型设计暴雨雨型有“639”、“麦莎”以及“菲特”，其中“639”又分为设计

雨型一和设计雨型二。经过测算，四种设计雨型对于圩区的除涝能力影响规律基本相同，

“639”暴雨设计雨型一相较于639”暴雨设计雨型二、“麦莎”暴雨、“菲特”暴雨雨峰更

为平缓。河道最高水位值“639”暴雨设计雨型一低于其他雨型。河道最高水位出现时间“639”

暴雨设计雨型二最早，“639”暴雨设计雨型一与“麦莎”暴雨相当，“菲特”暴雨出现时

间最晚。规划排涝流量“639”暴雨设计雨型一最小，其他雨型基本相同，较“639”暴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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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雨型一偏大30%~50%左右。考虑到圩区水文计算标准应和《上海市防洪除涝规划

（2020~2035年）》充分衔接，因此设计暴雨雨型推荐采用“639”暴雨设计雨型一和相应

潮型。 

5.5.4 目前平原河网地区圩区除涝能力评估方法主要有平均排除法、水量平衡法和河网水

动力模型法 3 种。3 种方法各有优势，不同计算要求可选取不同的方法。 

平均排除法是将相应设计标准的净雨量在规定的排涝时间内平均排除。优点在于概念比

较明确，方法简单，所需资料较少，适用于以农田为主的平原区排涝计算；缺点为没有考虑

河道的调峰作用，将其直接应用于城市圩区，排涝动力配置计算结果偏小。 

水量平衡法是一种简化模型计算方法，主要利用水文学方法，将排涝区域内的河网水系

作为单个调蓄容积，以设计流量过程的调蓄计算推求设计排涝模数，该法以水量平衡为原则，

充分考虑了河道的调蓄作用。优点在于原理明确、计算简单，对基础资料的要求不高又有较

高的计算精度；缺点在于未考虑水面比降影响、水位流量过程以及各河段不同的产汇流条件。 

河网水动力模型法主要通过求解河网非恒定流基本方程来模拟河网的水位和流量变化

过程，进而计算排涝模数。优点在于其机理明确，计算精确；缺点在于过程复杂，所需资料

较多且难收集，如需要河道断面、河网水系布置、边界的水位或流量过程、河道糙率等资料。 

针对上海圩区的特点以及历来圩区规划采用的评估方法，规划阶段，测算圩区排涝总流

量可采用水量平衡法，本导则推荐采用河网水动力模型法。涉及圩区口门建筑物布置，尤其

是泵站布置时，应采用河网水动力模型法进行分析论证。 

水量平衡法除涝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m

ii

i

R Q
H

A


 



总

水     

                  （5.5.4-1）                  

i iQ q t 
                         （5.5.4-2） 

= + + +i ii i i i
R R R R R R田 旱总 水 其他 绿地

                (5.5.4-3) 

(
= -i ii

R P A S水，田，旱，其他，绿地） (水，田，旱，其他，绿地) (水，田，旱，其他，绿地)    (5.5.4-4)             

式中：i—代表第i个小时，取值范围为1～24h； 

iH  —第 i 小时在设计预降水位基础上增加的净水深高程（m）； 

i
R总 —圩区不同下垫面的产流总和（m

3）； 

iR —第 i 小时各种不同下垫面的产流值（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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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第 i 小时的降雨强度（m）； 

(
R 水，田，旱，其他，绿地)

—分别为圩区河道、水田、旱地、有覆盖、绿化的产流（m
3）； 

(
A水，田，旱，其他，绿地)

—分别为圩区河道、水田、旱地、有覆盖、绿化的面积（m
2）； 

(
S 水，田，旱，其他，绿地)

—分别为圩区河道、水田、旱地、有覆盖、绿化的扣损值（m
3）； 

iS  —第 i 小时各种不同下垫面的扣损值（m
3）； 

iQ —第 i 小时泵的排水流量（m
3）； 

iq —第 i 小时现状圩区泵每秒的机排流量（m
3
/s）； 

t —泵在一个小时内运作的时间（s）； 

m—圩区折减系数（根据圩区护岸现状情况进行确定）。 

5.5.5 圩区的调蓄能力与圩区水位预降能力直接相关，参考上海地区规划的经验，确定圩

区预降能力分析时，预降时间按不大于 24h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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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工程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圩区圩堤、口门建筑物及河道的加固或改造方案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及资源，综合

各因素进行方案的经济性比选，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资源浪费。 

6.1.2 圩区规划排涝流量基于规划下垫面条件以及规划水系计算得出，部分圩区规划编制

时间较早，在使用期间，可能存在上位规划更新或圩区下垫面发生变化等情况，在工程设

计时，建议对圩区规划阶段的设计排涝流量进行复核。 

6.1.3 对口门建筑物选址提出要求，选址要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工程造价以及施工影响等

因素。口门建筑物所在河道与重要航道相连时，考虑到船行波对外河构筑物的冲刷影响，

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6.1.5 口门建筑物采用相对统一的规格及设备参数，便于统一维护、维修，可以降低后期

总体养护费用。 

6.1.7 鉴于目前上海圩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河泵不匹配现象，本次对泵站排涝流量和河道

过流能力匹配提出要求。 

6.1.9  圩区是一个排水系统，河道与口门设施建设同步推进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因此建

议圩区治理工程应同步推进。 

6.1.10 多圩区的统一调度可以使工程效益最大化。 

 

6.2 建筑物等级及设计标准 

6.2.1 根据《防洪标准》（GB 50201-2014），防洪、治涝标准的等别，应根据其保护对象

的重要性和受益面积，按下表确定。 

表 3  防洪、治涝工程等级 

工程等别 

防洪 治涝 

城镇及工矿企业的重要性 保护农田面积（万亩） 治涝面积（万亩） 

Ⅰ 特别重要 ≥500 ≥200 

Ⅱ 重要 ＜500，≥100 ＜2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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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比较重要 ＜100，≥30 ＜60，≥15 

Ⅳ 

一般 

＜30，≥5 ＜15，≥3 

Ⅴ ＜5 ＜3 

上海市圩区兼顾防洪与治涝的功能，结合本市实际，按防洪重要性确定工程等别。本市

共304个圩区，其面积范围大小为0.009万亩～3.0847万亩，按照上表要求，圩区工程等别不

小于Ⅴ级。 

根据《泵站设计规范》（GB50265-2010）2.1.2条规定，本市圩区内泵闸设计流量为

0.125m
3
/s~15.0m

3
/s，有814座泵站超过了2m

3
/s，占比达到了55.6%，且属于Ⅳ等小（1）型

泵站，根据本市实际情况，且综合考虑同一个圩区系统，其工程等别宜统一，故工程等别

定为Ⅳ等。 

圩区内建筑物等级因所处位置不同而各不相同，泵闸闸首段、外河翼墙及衔接段护岸不

低于所在堤防等级，内河翼墙及河道护岸一般为4级建筑物，围堰等临时建筑物为5级建筑物。 

表 4  圩区泵站（闸）流量统计表 

泵站设计流量（m3/s） ＜2 2~10 

泵站数量（个） 652 814 

占比 44.4% 55.6% 

6.2.2 一级圩区及二级圩区的一线圩堤位于控制片边界，片外河道为感潮河道，水位不受

人为调控，有通航要求，圩堤堤顶高程需考虑波浪爬高等因素。其余圩堤位于水利控制片

内的片内圩外河道上，水利控制片内水位受人为调控，因此堤顶高程不需要考虑风浪爬高。 

6.2.3 一级圩区位于开敞片，与二级圩区一线泵闸和圩堤均为一线防洪工程，圩堤外河设

计水位不受人为调控，设计水位应根据流域或区域防洪水位确定。 

6.2.4 按照上海市建筑抗震设计规程（DGJ 08-9-2013）确定。 

6.3 圩堤设计 

6.3.1 土堤或防洪墙是目前上海圩堤常用的结构型式。 

6.3.2 圩堤堤顶宽度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确定。 

6.3.5 按照《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6）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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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水闸设计 

6.4.1 开敞式水闸闸门全开时过闸水流通畅，保洁船只可以顺利通行，运行管理与养护都

比较便利，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因此推荐采用；胸墙式的闸室结构与开敞式基本相同，区

别是设置胸墙代替部分闸门挡水，引、排水功能基本不受影响，同时可部分减少闸门的高

度，降低设施造价，但通过性较差，一般情况下可以使用；涵洞式水闸闸室结构为封闭的

涵洞，在进口或出口设闸门，对水面交通及设施维修养护的影响都是最大的，因此不推荐

使用。 

6.4.2 根据圩区设施资料统计，全市目前移交的 2043 座设施中，闸门宽度以 4m 为主，总

计 1764 座，占比 86.35%；闸门口宽 5m 总计 67 座，占比 3.28%；闸门口宽 2m 总计 45

座，占比 2.20%；其余闸门口宽 0.5m~18m 不等，总计 167 座，占比 8.17%。水闸闸门口

宽 8m 的，有 5 座；大于 8m 口宽的有 4 座，闸门口宽分别为 10m、12m、16m、18m。 

根据建设经验以及目前上海已建设施情况，水闸口宽大于8m时，基础以及闸门受力均

较不利，增加工程投资，因此建议采用多孔布置；小于8m时，可设置单孔。 

6.4.4 水闸内外河水位的组合条件根据水闸工程运行中实际可能出现的水位情况确定。圩

区水闸的主要功能为挡水或蓄水，将挡水确定为正向，蓄水确定为反向。 

1、基本组合 

（1）完建期：该工况下闸室两侧围堰尚未拆除，无水。 

（2）正向挡水：水闸挡水时，外河水位高于内河水位，而外河高水（潮）位对应内河

低水位的组合在实际运行中基本不会出现，原因是若外河出现高水位，则为降雨导致外河水

位升高，此时内河水位也会升高，若此时内河仍为低水位，一方面没有发挥圩内河网水系的

调蓄功能，另一方面加大了圩外河道的排水压力，这是有悖于“二级控制，二级排水”模式

的。因此，水闸正向挡水分为外河设计高水（潮）位对应内河常水位与外河常水位（多年平

均高潮位）对应内河设计预降水位两种组合。 

（3）反向蓄水：圩区水闸的除了挡水外，另一功能是保持内河常水位，以满足用水需

要。因此，反向工况可能出现的水位组合为内河常水位，外河受潮汐或排涝预降的影响出现

设计预降水位或多年平均低潮位的情况。而内河高水位主要发生在汛期，此时需要排涝以保

证圩区安全，不会出现内河高水位对应外河常水位的工况组合。 

2、特殊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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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核水位工况：主要考虑外河侧出现超历史高、低水（潮）位时候的最不利水位

组合，同时也考虑在设计高、低水（潮）时可能会出现的不利水位组合。当外河出现历史最

高或最低水（潮）位时，内河正常状态也为高或低水位，但也可能因为排涝、引水等原因处

于常水位的状态，因此校核状态考虑外河最高、最低水（潮）位和内河常水位的不利组合。

当外河为设计高水（潮）位时，圩内可能会因持续排涝降至设计预降水位的情况，但此种情

况相对较少，因此考虑为校核工况。同理，当外河为设计低水位（多年平均低潮位）时，圩

内可能会出现短历时强降雨的情况，圩内水位迅速抬升，但此种情况相对更少，因此考虑为

校核工况。 

（2）检修工况：考虑检修的时间节点一般为非汛期，此时内外河水位一般均为常水位

状态。 

（3）地震工况：地震工况为极小概率时间，若与不利水位工况叠加，造成投资浪费，

因此取地震工况与常水位组合。 

6.4.6 设计消力池时，要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水利条件及最不利的水位组合情况进行计算，

水闸消力池设计结合引、排水运行调度模式考虑合适的水位组合，同时根据《水闸设计规

范》，平原地区水闸过闸水位差不宜大于 30cm，大于 30cm 时，考虑采用控制闸门开度的

方式进行调节。 

1、排水 

排水分两个时间段：排涝期和预降期。排涝期时，圩内一般为设计高水位，外河为常水

位或平均低潮位，此时排涝应控制闸门开度。预降期时，圩内一般为常水位，外河可能出现

设计预降水位或设计低潮位的情况，同样需要控制闸门开度运行。若在排水过程中，内外河

水位差小于30cm时，可采用闸门全开，此种工况组合较多，实际运用时可根据经验选取不

利工况进行计算。 

2、引水 

当圩内水位低于常水位时，一般需要引水补充，因此，引水工况一般考虑为圩内设计预

降水位，圩外一般为常水位或多年平均高潮位情况下较为不利。同排水工况相同，引水过程

中，内外河水位差小于30cm时，可采用闸门全开，此种工况组合较多，实际运用时可根据

经验选取不利工况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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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泵站设计 

6.5.1 泵站前的水流状态对泵站装置性能，特别是对水泵吸水性能影响很大。水流不平稳

可能出现死水区、回流区及各种旋涡，发生池内淤积，造成部分机组进水量不足，严重时

旋涡将空气带入进水流道，使水泵效率大为降低，并导致水泵气蚀和机组振动等。因此，

泵站前池宜采用正向进水，并对称布置泵闸设施，以稳定流态。 

6.5.2 泵站运行水位按照《泵站设计规范》（GB 50265）中 3.2.3~3.2.4 条执行，对排水泵

站进、出水池运行水位的规定。设计运行水位工况下，考虑到水利控制片内水位受调控，

一般没有 5~10 年一遇水位，因此建议采用控制片警戒水位进行计算。 

6.6 建筑物及附属设施设计 

6.6.1 圩区口门建筑物管理房建设时，建议考虑管理人员生活的必要设施，便于管理人员

平时尤其是汛期时的值班生活。 

6.6.3 圩区管理区域边界设置一定的隔离设施，避免无关人员进入管理区域；区域内布置

一定的绿化提升管理区域的生态性与美观性，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6.7 圩内河道整治 

6.7.1 圩内水系的连通性是圩区调蓄能力充分发挥的基础，水系连通性强的圩区调蓄能力

强，可以缓解水利控制片的排涝压力，抗风险能力也强。因此，圩内河道治理时应按照河

道规划蓝线实施，提升水面率，疏拓束窄段、打通断头河。 

6.7.2 为保证泵站及水闸及时排除涝水，发挥最大的效益，有必要对过流能力不足的河道

实行清淤疏浚。考虑到河道排涝过程中，流速较大影响岸坡稳定，可以采用必要的防护措

施。 

6.7.3 生态护岸兼具稳定性、多孔性与透水性等特征，其营造的近自然的生境有利于生物

多样性发展与水质的提升。 

6.8 机电及金属结构设计 

6.8.1 本条文主要是对水泵选型作了一般性的要求。 

6.8.2 主要是考虑过流能力、工程造价、运行调度等因素，且根据上海现有圩区水机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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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单泵流量及泵布置台数作了相应规定。 

6.8.3 圩区泵站水泵在满足扬程的前提下，应首选结构简单、节能高效、便于维修养护而

造价相对较低的常规立式轴流泵，如 ZLB、ZLK 型号，不推荐采用潜水轴流泵、贯流泵

等泵型。对部分位于集镇区的泵站或因景观建设需要而采用潜水轴流泵、贯流泵等其它泵

型的，必须经充分论证，并应完善今后维修养护的工程措施。圬工泵扬程适用范围偏窄，

当内外河水位差偏离适用范围时，水泵无法运行，对于排涝影响较大，而且近些年来设备

已几乎被主流市场淘汰，设备更换与维修难度大，故不推荐采用圬工泵。 

6.8.4 拍门材料宜优先选用玻璃钢或玻璃钢复合材料。相关研究表明，玻璃钢复合材料拍

门对比传统的铸铁材料拍门，具备自重轻、开启迅速、水头损失小，防盗性能好等优点。 

6.8.5 圩区泵站及部分水闸主要功能为排涝和防洪，根据《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视为二级负荷：（1）中断供电将在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

时；（2）中断供电将影响较重要用电单位的正常工作。 

6.8.6 泵站电气设计时需符合当地供电部门的规定，在设计前期应向当地电力部门用电征

询，避免出现用电需求得不到受理的状况。根据《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二级负荷的供电系统，宜由两回线路供电。所以圩区泵站及水闸需申请两路市电，当两路

市电申请困难时，备用回路可以考虑就地式柴油发电机，当建设场地受限时可采用移动式

柴油发电机但需预留接口。 

6.8.7 为规范电气图纸设计内容所作出的要求。 

6.8.8 补偿无功功率，经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同步电动机超前运行，另一种是采用并

联电容器，同步电动机价格高，操作控制复杂，本身损耗也较大，尤其是小容量同步电动

机更不经济，目前容量较大而且长期连续运行的同步电动机也逐步被异步电动机加并联电

容器所代替，运行的同步电动机系统中，部分操作人员为降低维护工作量，常将设计要求

超前运行的同步电动机运行于滞后方式，丧失了同步电动机的功能，而并联电容器价格便

宜，便于安装，维修工作量和损耗都比较小，可以制成各种容量便于分组投放，因此推荐

采用并联电容器作为无功功补偿的主要设备。 

6.8.9 就近接入 0.4kV 的泵站，用电量小，配电设备不多，考虑到土地问题，可不用单独

新建配电间，接入 10kV 电源的泵站变配电设备布置需要尺寸较大，并且还有 10KV 高压

开关柜和变压器，所以需单独新建变配电间。 

6.8.10 泵站及水闸照明在设计过程中易被遗漏，造成后期运行不便，甚至酿成误操作事故，

因此在本导则中明确提出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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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2 水利工程常用的门型有直升门、横拉门、升卧门、下卧门等，这些闸门的特点叙述

如下： 

直升门：直升门是水工结构上用得最多的门型，该门型结构简单，安全可靠，运行灵活，

适用于双向挡水，能在动水中启闭，维护检修方便，造价低。启闭机设置在闸首上，闸门开

启闭合时，能灵活地上下移动，开启高度可有多种选择，但闸门开启时悬挂于闸位上方，此

门型要求门架较高。 

升卧门：该门型是直升门的一种改进，在中小型水闸使用较多，闸门挡水时为垂直状态，

在启闭过程中首先沿垂直段运行，再沿圆弧段运行，在全开后呈现为水平状态平卧于闸墩顶

部。闸门的结构与直升门完全相同，具有直升门的优点，并可以降低启闭平台的高度。该门

型在全开时成为水平状，平卧于闸墩的顶部，使得沿水流方向的闸墩长度增加。其吊点位置

设在靠近门底，钢丝绳长期浸在水中，容易被腐蚀，侧止水在闸门翻转过程中容易拉坏。 

横拉门：该门型开启后闸门隐藏在门库里，对景观无影响。需设置专用门库和启闭机库，

用于闸门开启后的存放，闸底板上需预留闸门行走槽。土建结构相对复杂。 

下卧门：该门型是闸门在启闭设备的操作下，绕水平铰轴转动而实现孔口的开启、关闭。

孔口关闭后，闸门门体呈75°朝外河侧倾斜，孔口开启后，闸门门体横卧于闸底。闸门的启

闭设备设置在两侧边墩的牛腿上，易与周边环境协调。但该门型的闸门铰轴位于水下，维修、

维护相当困难；当闸门开启时间较长时容易产生淤积，难以保证闸门的运行安全。 

相比较而言，直升门的门体结构及启闭设施简单可靠，安全度较高，故推荐使用，其他

门型可结合景观或操作的具体要求，酌情选用。 

6.8.13 设置拦污栅主要为防止水面漂浮物进入到水泵，导致水泵卡阻，电机烧毁，因此是

泵站进水口的必备设施。 

6.9 智能化设计 

6.9.1 根据国家建设“数字中国”的总体要求，对圩区工程的设备与设施的进行智慧化监

测和控制是十分必要的。监测仪表是圩区工程的“眼睛＂、自动化系统是圩区工程控制手

段，监测仪表和自动化系统是防汛排涝的基础。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的相关条文参考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智能化系统是对检测仪表和自动化系统的重要补充，

拓展了圩区工程观察、控制手段的广度。信息化系统是对检测仪表和自动化系统的生产信

息进行分析，同时纳入了经营管理决策的内容，增加了圩区工程生产管理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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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水泵及启闭机工情采集设备依水泵及水闸启闭机型号而定。水泵工情采集设备主要

包括水泵轴承温度、电动机定子铁芯温度、定子绕组温度、轴承、冷却器温度等监测设备；

启闭机工情采集设备主要包含闸门开度仪、卷扬式启闭机启闭荷重监测设备或液压启闭机

液压系统监测设备、电量监测设备。为实现圩区内口门建筑物联调联控统一调度，圩区内

河道关键节点设置水位监测设备是很有必要的，设置雨量站主要考虑为圩区降雨过程中圩

区调度提供数据支持；至于水质监测设备，根据圩区情况按需设置。 

6.9.4 计算机控制技术发展和高性能、高质量自动化元件的采用，为少人（无人）值守提

供了技术保证。少人（无人）值守运行管理方式能减少设备运行中的人工干预，减少操作

差错，提高设备运行安全性能，同时也改善了运行管理人员的工作条件。圩区泵站和水闸

控制模式应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力成本情况运行管理要求进行经济技术比较，

有条件的地区可按照 “无人值守”、“全自动控制的方式考虑，所有设备均可实现泵站

和水闸无人自动化控制，达到“远程监控＂的目的。在区域监控中心远程监控，实现正常

运行时现场少人（无人）值守，管理人员定时巡检。圩区泵站和水闸的运行管理应在保证

运行安全的条件下实现自动化控制。为便于生产调度管理，实现遥测、遥讯和遥控等功能。 

6.9.5 信息管理平台可以实现圩区工程运行管理的集中化、数字化、网络化。信息管理平

台具有移动终端应用系统(App 软件），可设访问权限，授权移动终端进行圩区工程地理

信息查询、基础信息查询、实时数据监测查询、历史运行信息查询、实时告警信息查询、

实时数据巡查查询、在线填报、填报审核、日报统计、日报查询和安全认证等移动办公的

功能。 

6.9.6 安防系统主要包括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门禁系统。智能化集成平台需要

在信息化的基础上介入算法。这个根据圩区信息化程度来定。 

6.9.7 智慧圩区系统可以通过智慧化管理手段实现对圩区的远程监控、技术指导、生产调

度、数据挖掘和信息发布等，使主管部门管理由分散转向集中、由粗放转向精细化和智能

化，从而提高管理水平、降低运营管理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智慧圩区系统作为圩区最

高管理手段，这个需要更具区域圩区管理情况，不做强制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圩区试点。 

6.9.8 近年来，工业领域信息安全事件频发，因此信息化系统应考虑适当的软硬件防护措

施。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要求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

求》（GB/T 22239）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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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组织 

7.0.1 圩区治理工程应根据具体的项目特性，编制有针对性的施工组织方案，以确保工程

的顺利实施。同时，为保证施工期的圩区排水以及汛期的除涝安全，施工组织中应明确导

流的具体方案，并有相应的度汛措施。 

7.0.2 圩区口门建筑物建设期间一般需要干地施工，所以需要在河道两侧设置拦河围堰。

7.0.3 圩区建（构）筑物涉及改建或者拆除重建的，一般都会产生废弃的建筑材料及建筑

垃圾，如处置不当甚至随意堆放，必然会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于此类建筑

垃圾，应按照城市固体垃圾的相应处置管理规定，将其运至指定的地点进行堆放与处置。 

7.0.4 圩区口门建筑物施工时，因作业场地限制不能采用放坡开挖的基坑开挖方式时，需

采取必要的支护措施以减少开挖工作面。基坑支护是为了保证地下结构施工及基坑周边环

境的安全，对基坑侧壁及周边环境采用的支挡、加固与保护措施。基坑支护结构应根据《基

坑工程施工监测规程》（DG/TJ 08-2001）的要求确定进行相应的监测，以确保基坑的工

程安全。 

7.0.5 圩区工程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及施工过程中，应对挖方和填方的土方进行分析比较，

尽可能原土利用，挖方与填方尽可能平衡，减少外运土方，同时也可降低外购土方的成本。 

7.0.6 圩区河道一般规模较小，其疏浚作业不便采用大型设备。从多年的河道治理经验来

看，水力冲挖、泥浆通过管道输送的作业方式在上海应用比较广泛。对于涉及河道拓宽或

者水系沟通的治理项目，实土方通过机械开挖并经翻斗自卸车外运的作业方式则较为合

理。 

7.0.8 以往圩区河道治理项目施工过程中，将口门建筑物作为临时围堰使用的情况时有发

生。口门建筑物一侧抵御圩外水位、一侧无水的工况已经严重超出了建筑物的安全使用设

计标准，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不宜将口门建筑物作为河道整治工程施工期挡水围堰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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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运行管理 

8.0.1 《关于本市开展河道水环境治理“三水”行动的工作意见》（上海市水务局、上海

市农业委员会、上海市环境保护局、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2015 年 6 月 30 日）指出，

“活水”专项行动是“三水”行动的主要任务之一。“活水”专项行动要求开展圩区活水

畅流（小循环），在水利控制片活水畅流的基础上，按照“一圩一方案、一闸一方案”的

原则，制定完善圩区（小区域）活水畅流方案，改善中小河道水环境质量。 

8.0.2 对于实行“二级排涝”模式的圩区，圩区设施应服从水利片统一调度，充分发掘圩

区的滞蓄涝水能力，减轻水利片排涝压力。当水利片水位达到限排水位时，圩区应停止向

片内排水，以保障水利片除涝安全。 

8.0.3 圩区管理时，建议根据保护目标的重要程度，划分一定的管理层级，如城镇化地区

占比较大圩区宜划分重要圩区，无城镇或重要设施的圩区划分为非重要圩区。非重要圩区

在涝灾紧急的情况下，可考虑反向纳涝，增加容纳水量，减少受灾范围和影响时间。 

8.0.4 非排涝期时闸门常开，可使圩区内水体与外部水体充分交换，对区域水系的生态环

境、物质输送和能量循环均有重要作用。 

8.0.5 圩区排涝泵的建设年代、建设标准以及养护情况不一，存在老化、破损以及损耗严

重的情况，为保障汛期排涝安全，建议设置移动式备用排水设施。备用排水设施的设置可

圩区单独设置或与街镇的应急排水管理结合设置。 

8.0.6 圩区制定防御超设计标准暴雨、超设计标准洪水和突发性水灾的对策性措施和防洪

应急预案，应“以人为本、安全第一、以防为主、防抗结合”，重点加强气象、水利部门

暴雨及洪水预警预报后，应急调蓄能力及应急组织协调管制能力。 

8.0.7 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用地空间制约，圩区工程设计都遵循相应的防洪除涝标准，

如果遭遇超设计标准暴雨、超设计标准洪水，则会引起灾害；因此，圩区应制定防御超设

计标准暴雨、超设计标准洪水等突发性洪涝灾害的对策性措施和防洪应急预案。 

8.0.8 考虑保证口门控制物的长久稳定运行，应按规定对其进行安全评估，及时发现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处置方案。安全评估时间根据水利部关于病险水工建筑物除险加固工程的建

设要求确定。 

8.0.9 对人员培训提出要求，确保操作人员具备充分专业能力以保障圩区安全、高效运行。 


